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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四镇干部
私分地震捐款获刑

据新华社电 浙江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18日对镇干部私分汶川地震捐

款一案进行了二审宣判，4名涉案干部

均被判10年以上重刑。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5

月15日至5月17日，湖州市吴兴区织里

镇开展募捐活动。时任织里镇党委委

员人武部长的孙水荣，负责主持全镇的

募捐工作。镇民政科科长陈国荣担任

现场总指挥，财务站站长韦竹根负责现

金进入银行专户。2009年 9月30日，

清洁工在孙水荣办公室发现一个报纸

包着的包裹，里面都是 1 元、5 元的零

钞，也有50元、100元的整钞，计85174

元。纪委和检察机关介入后，认定8万

余元是地震捐款。时任镇人武部长的

孙水荣、时任民政科长的陈国荣、时任

财政站站长的韦竹根、民政科副科长的

沈梅英被定罪为“合谋私分汶川地震织

里镇的捐款”。

法院经过审理认定，4人身为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侵吞

捐款62万元。其中孙水荣、韦竹根各

分得20万元，陈国荣、沈梅英各分得11

万元，孙水荣单独侵吞捐款85174元，均

构成贪污罪。另外，在立案调查阶段，3

人分别供述了之前受贿的不法行为。

据此，法院依法对4人分别作出判决。

据《检察日报》报道 近年来，随着反腐

败力度的加大，一些官员因收受贿赂落

马。记者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调查

时却发现这样一种令人诧异的现象：一些

贪腐官员在刑满释放后，竟“意外”地收到

了原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有

的甚至公开炫耀。

贪官出狱获赠百万“补偿款”

宁波市象山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刘新

向记者讲述了他所办过的两起案件。

一起是李某在收受王某的贿赂后，利

用职务便利，在王某竞标承包象山某建设

工程中给予格外“照顾”，后李某因涉嫌受

贿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被判处有

期徒刑五年。李某出狱后，王某提出给予

李某“补偿款”数百万元，李某在多个场合

表示已经收受。

另一起是，某局原工作人员张某等3

人在收受开发商刘某送的10万元贿赂后，

在工程款结算方面给予“关照”，致使刘某

非法获利800余万元，张某等人因受贿罪

入狱。判决后，行贿人刘某筹措好100万

元，声称准备在张某等人出狱后以“坐牢损

失费”名义进行补偿。

行贿人为什么主动“补偿”

“在权钱交易型的职务犯罪案件中，

行贿人通常采取感情投资、逐步渗透、长

期经营的策略，以时间换得空间、以情感

博取信任、以小额投入谋求高额回报。经

过长期交往，行贿人通过受贿人手中的权

力，谋取了巨额收益，受贿人也从行贿人

处得到了大量钱财，双方往往会形成利益

共同体。由于工作联系多，私人交往频

繁，有些受贿人和行贿人会建立朋友关系

甚至产生真情实感，内外以‘兄弟’相称。

受贿人东窗事发后，此类行贿人通常采取

外出逃避侦查、到案后拒不供述或者交代

小事情、隐瞒大问题等手段力保受贿人。”

检察官白涛说。

一名建筑行业的承包经理，多次被叫

到检察机关接受调查，均避重就轻，不肯

配合，致调查一时搁浅。此人出来之后，

却被有些人称为“够意思”，在建筑行业

“信誉”越来越高，生意十分红火。

据白涛介绍，受贿官员在案发前通常

利用权力和职务影响，经营形成了错综复

杂的社会关系网。“当这些官员案发后，有

的人对其表示同情，有的甚至直接找行贿

人进行打压，因此，有些行贿人会选择在受

贿人出狱后给予巨额钱财，以求得谅解、修

复关系，弥补内心不安。”

收“坐牢补偿费”应以受贿论处

在如何打击“坐牢补偿费”的问题上，有

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原受贿人

因为犯罪已经服刑并且被开除公职党籍，不

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没有继续为原行贿人

谋取利益，其行为难以构成受贿罪。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

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

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的规定，

上述收受钱款的行为同样构成受贿罪。

宁波大学张兆松教授认为，收受“坐牢

补偿费”是否以受贿论处，不能陷入主观定

罪的误区，即如果当事人双方均表述此次给

予或者收受钱物是基于先前运用职务之便

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补偿，则构成受贿罪，

而当事人双方如果表述为坐牢补偿或者内

疚补偿则不构成受贿罪。“受贿人出狱后接

受原行贿人提供‘坐牢补偿费’的行为构成

受贿罪，应予以打击。同时建议立法机关应

对此类现象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完善出台相

应的立法解释，至少应由两高制定相应的司

法解释，以明正典刑，以正视听，在立法环节

筑牢反腐败的第一防线。”张兆松说。

前段时间，记者跟随一支科考队伍去

“体验”老爷庙水域，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记者站在老爷庙广场，风从南吹向北，

大概有三四级的样子，但远眺老爷庙水域，

浪花却是由北向南涌。浪花怎么是逆风而

动呢？记者朝着湖边走去，想一探究竟。

顺着风向朝北走了300多米，风小了。风

要停了？记者于是倒回去，走了几十米，却

是风力依旧。于是又返身走回原地，然而，

风又小了。这次不管风小没小停不停，记

者继续向前走了300多米，神奇发生了，风

向变了，风迎面突起，而且风力大增，达七

八级，逆风抬步感觉困难。

记者后来了解到，原来这里有两股

相对吹的风，刚才风小的区域是相向两

股风的交汇处。是什么造就了这种神奇

呢？是庐山。站在湖滩上，北望，庐山像

一个巨人一样挡在老爷庙水域的前面。

北风吹来，被庐山“反射”，顺着狭长的水

道掉转风头。

站在湖边，记者吹了20分钟的风，发

现这“反射”回来的风没有规律：风向时时

会发生小角度偏移改变，风力时大时小，大

时刮起沙，小时清风扑面。看老爷庙水域

的湖水，也有异样，这里的浪花不似别处，

被风赶着，成一条线向前涌，它们呈倒V字

形，以小波浪的形式向前。难怪这里会成

为凶险之地，这奇怪的风，奇怪的浪，让船

怎么能辨出个东西南北。但这风肯定不是

老爷庙水域凶险神秘的主要原因。老爷庙

金道长向记者介绍了一事：今年3月5日，

风和日丽，但一条1000多吨的运输船就在

这里出了事。无风无浪，为什么会翻船？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东方百慕大”30年沉船200艘
近期将进行专项科考，鄱阳湖死亡水域之谜有望破解

贪官出狱，行贿人送百万“坐牢补偿费”
是否构成受贿罪，有两种不同观点

近日，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

阳湖确定为国家水下文物普查

试点。昨日，江西省有关方面表

示，将利用目前鄱阳湖枯水季

节，开展对湖区大规模的水下专

项科学考察。鄱阳湖“百慕大”

老爷庙水域成为此次科考重点，

其谜底有望解开。 星报综合

鄱阳湖“百慕大”位于湖的北端江西

都昌县，在其水域的东岸上有座庙，叫

“老爷庙”，当地人把这死亡之地叫老爷

庙水域。据悉，仅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的近 30 年间，这片水域就有

200多艘船只沉没，1600多人失踪，生还

但被吓疯的不下30人。

在老爷庙水域神秘失踪的船只中，甚至

有载重2000多吨的大船。有历史记载，仅

在1985年8月3日一天，就有13艘船只在此

接连失事，这在世界沉船史上也罕见。

当地一吴姓渔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他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他至今每天出船

都提心吊胆，可老爷庙水域是鄱阳湖通往

长江唯一通道，他又不得不闯此“鬼门

关”。令其不解的是，在此沉没的船只，动

用各种方法打捞残骸，就是打捞不着。

民间传说是一只鼋精在“老爷庙”兴妖

作怪。为此，船行至此，船老大都要上岸

焚香烧纸，杀牲畜祭奠。

“百慕大”一天“吞船”13艘

参加鄱阳湖区科考的专家指出，老

爷庙水域是此次水下普查的一个重点。

他们将组织科技部门和考古专家，对该

水域的水文、气象、地理、地质进行较长

时间的观察、探测和研究，决心把谜团

逐步解开。

而目前已有的红外航空照片显示，老

爷庙水域底下居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沙坝，

长约2公里，呈东西走向，正是因为这个神

秘沙坝的存在，阻挡了席卷而来的水流，在

湖水底部形成巨大的漩涡，极有可能就是

这些漩涡，对船只造成了致命一击。

湖底神秘沙坝引发巨大漩涡

老爷庙水域有一股“邪风”

红外航空照片显示，老爷庙水域底下存在一个巨大的沙坝对于船老大而言，老爷庙平静的湖面暗藏杀机


